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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间资本进入农村供水领域水厂特许经营项目
指引指南 

 

为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《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壮大发展的若

干措施》部署要求，进一步激发民间资本投资活力，鼓励和引导

民间资本参与水厂特许经营项目投资建设运营， 促进民营经济

做大做强，特制定本指南。 

一、适用对象 

本指南适用于民间资本参与江苏省内采用特许经营模式实

施的项目。 

本指南所称特许经营模式是指政府或其授权机构通过市场

竞争机制，选择具有相应资质和实力的民间资本方，授权其在一

定期限和范围内，投资、建设、运营公共基础设施项目，包括但

不限于水厂的建设、日常运营、维护、紧急修复以及技术更新等，

确保生产水质达到《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（GB 5749-2022）》。政

府保留对项目的所有权和监管权，民间资本方负责项目的具体运

营和管理。项目特许经营期满后，民间资本方按照特许经营协议

约定的机制、流程和资产范围，将存量资产无偿移交给政府的指

定机构。 

二、参与方式 

特许经营项目主体分为组织主体和实施主体。民间资本可通

过独资或合资方式作为实施主体参与特许经营项目。 



 — 2 — 

组织主体由设区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或园区管委会承 

担，负责组织领导、项目谋划、统筹协调、督促推进、评估指导 

等工作。 

实施主体由市场主体承担，按照自主决策、自负盈亏的原则，

负责项目落地实施、运维经营，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以及约

定的要求，承担相应的供水安全、节约用水责任，接受政府和相

关部门的监管。 

三、项目报批建设流程图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图 1    项目实施流程图 

四、办理程序 

（一）项目谋划 

项目组织主体建立工作机制，组织有关部门开展项目谋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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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析当地水质、水源分布、水资源状况、供水需求预测等，分

析项目实施的可行性。 

（二）项目发布 

政府或其授权机构通过公开渠道发布项目信息，明确项目

的投资规模、建设内容、运营期限等关键要素。 

（三）主体确定 

项目实施主体应采用竞争性方式确定，并满足相关法 律

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。积极鼓励民间资本参与，依法享受国

家和地方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，并根据项目运营情况，给予一

定的财政补贴。 

1. 资格预审：对报名参与项目的民间资本方进行资格预审，

筛选出符合条件的潜在投资人。 

2. 竞争性谈判或招标：组织符合条件的民间资本方进行竞

争性谈判或招标，通过综合评价确定最终的项目投资人。 

3. 合同签订：政府与投资人签订特许经营协议，明确双方

的权利和义务，包括项目的投资、建设、运营、移交等各个环

节。 

4.方案设计：明确项目的规模、建设内容、投资估算、资

金来源、经济效益预测等，组织编制项目实施方案，并开展评

估论证。 

（四）项目实施 

投资人按照特许经营协议和合同约定，负责项目的投资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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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和运营工作，确保项目按时按质完成并投入运营； 

（五）评估监督 

政府对项目的实施过程进行全程监管和考核，确保项目符

合相关法规、政策和技术标准的要求。 

水厂特许经营项目有关事项咨询部门和咨询电话：省水利

厅， 025-86338143。 

 

 

 

 

 


